
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情况

一、2022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执行及2023年预算安排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单位：万元

	项目
	合计
	因公 出国（境）费
	公务接待费
	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
	其中：购置费

	2022年全口径预算数
	2385
	20
	1048
	1317
	450

	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支出
	2342
	20
	1015
	1307
	450

	2022年全口径执行数
	2383
	0
	1102
	1281
	468

	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支出
	2340
	0
	1063
	1277
	466

	2023年全口径预算数
	2263
	200
	885
	1178
	460

	其中：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支出
	2223
	200
	863
	1160
	460


二、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控制指标要求

按照全省公共财政预算拨款安排的“三公”经费只减不增要求，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支出预算总额控制在2263万元。其中公务接待费885万元、因公出国（境）费200万元、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1178万元（其中车辆购置费460万元）。

三、2023年“三公”经费预算安排

（一）公务接待费的控制

2023年公务接待费全口径预算数885万元。原则上接待费按该单位2022年决算数核定，因机构改革的单位，2023年接待费按照机构改革后的新单位予以安排。2023年接待费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63万元，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积极贯彻政府过“紧日子”要求。

（二）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的控制

出国费用总额控制在200万元，考虑到县级层面的出国（境）基本是随上级政府、部门组团出访，很难将经费预算细化到具体单位，因此由县财政部门统一安排控制。2023年因公出国（境）费用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80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上年受国内外“新冠”疫情影响，未开展因公出国（境）事项，而今年为提振县域经济，出国招商引资等事项增多，费用增加。
（三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的控制。

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包括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燃料费、维修费、过路过桥费、保险费、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，总额控制在1178万元。

1.车辆购置费，用于公务用车的购置和更新，全县按年460万元的总额确定，由县控办予以统一安排控制；2023年车辆购置费较上年预算数增加10万元，增加的主要原因是部分现保有车辆车况老化，按计划报批实施报废更新。
2.公务用车运行费指标718万元。按每辆3万元的指标予以安排。2023年公务用车运行费较上年预算数减少149万元，减少的主要原因是继续贯彻落实厉行节约的要求，严格规范公务用车管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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